江苏省吴中职业教育中心校
2010年第二届校园技能节点钞技能竞赛实施方案

一、参赛对象

1.二系所有的在校班，包括会计和报关两个专业的学生。

2.四系部分班级学生。
二、比赛形式
1.分为基础组和提高组两个组别进行比赛，各班选拔3名有一定点钞技能的学生参加。

2.点钞、竞赛内容、比赛方法等内容具体见附件。
三、竞赛时间

2010年5月31日下午15:05-15:10，总共5分钟。

四、比赛地点
提高组：A2305（其中兴趣小组在报告厅现场比赛）

基础组：A2310
五、奖项设置

本次大赛设个人一、二、三等奖。评选出一等奖10%、二等奖20%、三等奖30%。

六、比赛规则
1．各班的报名要做到严格把关，保证有一定点钞技能的选手参加。 

2．比赛要做到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。 

3．所有参赛选手要服从裁判，遵守比赛时间和相关规定。

4. 评委教师：财会专业教师
 七、点钞比赛说明
（1）比赛方法

点钞技能比赛采用单指单张点钞指法，统一使用拾元或伍拾元练功券。采用限时不限量，统一计时和报时的方法进行比赛。统一准备点钞练功券、捆钞腰条，个人自带园珠笔、海绵缸、印泥、个人名章等物品。每场比赛设置0—10个差错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选手完成拆把、点数、挑错、扎把、盖章5道工序。

（2）比赛场次及时间

比赛采用一场定成绩，比赛时间为5分钟。

（3）点钞评分标准（参见《点钞评分表》）

a、不计成绩：

（a）未能挑出差错或误挑差错3把以上（不含3把）

（b）未按原把顺序点钞；

（c）未使用规定点钞指法点钞；

（d）使用滚轮章、手指章；

（e）提前将新腰条盖好个人名章及其它作弊行为；       

（f）漏拆原腰条。

b、扣计成绩：

（a）、扎把不紧，能自然抽张，每把扣计10张；

（b）扎把露头5毫米以上，每把扣计10张；

（c）漏盖名章、盖章不清，每把扣计10张;

（d）已点差错把未夹原腰条，每把扣计100张；

（e）已点券扎把后发生散把（包括腰条扣散开的）每把扣计100张；

（f）整把点错张数3把以内者（含3把），该把不计成绩，每把再倒扣100张。

（g）尾零张计数：由参加比赛人自行决定尾零张是否纳入点钞成绩计数。如纳入，正确时按实际点钞张数计数，错误时已点尾零张不计成绩，再倒扣自报已点张数。

（h）实际点钞成绩等于已点整把张数，加计自报已点尾零张数，减计应扣计张数。

（4）、点钞赛场规则（注意事项）

a、选手在比赛开始前20分钟凭本人参赛证、身份证件进入赛场，对号入座；将参赛证和身份证件放置在课桌右上角，以便裁判人员核查。

b、选手不得携带与点钞无关的用具、用品入场，手机、传呼机必须关机。

c、选手自带圆珠笔、个人名章、海绵缸、印泥等用于比赛用具。

d、选手应当按照要求在点钞评分表上指定位置准确填写代表队名称、选手姓名、性别、参赛号码等有关信息内容。

e、选手必须服从裁判长和裁判人员的统一指挥，不得有违规行为，不得在赛场与裁判人员、判分人员争论吵闹，违者取消比赛资格。

f、选手必须按顺序点钞，不得有跳张、摔把等作弊行为，作弊后成绩作零分处理。

g、比赛前宣读赛场规则，预留3分钟给选手整理核对比赛用钞把（核对点钞把顺序号正确与否）。

h、点钞比赛设错方式：采用净场后现场设错。

i、比赛时，选手听到总裁判发出的“预备”口令时，选手可拿起点钞把，听到“开始” 口令后选手开始点钞。

j、比赛报时：在结束前30秒报时由计时员宣布“倒计时30秒”，最后10秒钟开始读秒，当选手听到“时间到”的口令后，立即停止手中一切操作，起立后在原位等待裁判员判分。

k、点钞评分表由裁判员评判分，并由裁判员和选手在《点钞评分表》下方各自签名处签字。

l、评分出现异议时，选手不得与判分人员争执，应通过领队与总裁判长现场解决。

m、点钞比赛必须拆去原把腰条。发现错把时，在新腰条上用“+X”或“-X”表示多张或少张数，并将原把腰条扎在新腰条下面或夹在已点把中（保留的原腰条必须能看出原编的序号）。

n、已点钞把必须按原来放置的顺序分别放置。

（5）、裁判员须知
a、裁判员应提前40分钟进入赛场，参与现场设错和熟悉赛场规则。

b、裁判员应忠于职守、认真监赛。监赛时选手应相对固定，不得在赛场内吸烟或大声谈话。

c、裁判员应引导选手凭参赛证、身份证件进入赛场。选手对号入座后，要将身份证件、参赛证放在课桌的右上角。裁判员在开赛前逐一检查本赛场的每一位选手的身份证件、参赛证是否齐全。

d、开赛前，裁判员检查选手填写的《点钞评技术评分表》上方有关信息是否正确、齐全。

e、开赛后，裁判员应认真监督选手是否按规程操作，并在《点钞技术评分表》上作相应记录。

f、缺赛人员的姓名由裁判员在《赛场记录表》中登记。

g、开赛前10分钟，监赛人员（计时员）应向选手宣读《赛场规则》，并提醒选手在成绩表上规定的位置用圆珠笔写清楚姓名、参赛证号和代表队名称。

h、选手有作弊行为时，监赛人员应及时查清，并在选手右前方用手指敲击桌面方式通知选手有作弊行为，并在《点钞技术评分表》相关位置用打“V”作记录（或文字记录）。

i、比赛判分完毕，监赛人员应立即清点本场所收评分表份数，与参赛人数核对正确后，由指定人员进行确认交大会工作组。

单指单张点钞评技术评分表
	代表队名称：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

	

	身份证号：

	不计成绩
	1、未能挑出差错或误挑差错3把以上（不含3把）

	
	2、未按原把顺序点钞；

	
	3、未使用规定点钞指法点钞；

	
	4、使用滚轮章、手指章；

	
	5、考核前将新腰条盖好个人名章及其它作弊行为；

	
	6、漏拆原腰条。

	扣计成绩
	1、扎把不紧，能自然抽张： 10X      =

	
	2、扎把露头5毫米以上：   10X      =

	
	3、漏盖名章、盖章不清 ：  10X      =

	扣计成绩
	4、已点差错把未夹原腰条： 100X     =

	
	5、已点券扎把后发生散把（包括腰条扣散开的）：100X   =

	
	6、整把点错张数3把以内（含3把），该把不计成绩，再倒扣100张。                200X    =

	
	7、尾零扣计数：自报数X2=

	计算分值
	实际点钞：       把（张） ；自报尾零       张；减扣计      张；

	总计得分
	

	执行裁判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选手签名：


